    年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志願服務人員考核評量表
	志工姓名
	
	性別
	□生理男□生理女□其他
	到職日期
	

	
	
	
	
	評議日期
	

	服務主要區域
	□新屋 □楊梅 □埔心 □富岡□平鎮
	類別
	□帶班 □活動 □行政

	基本條件：
	於本社區大學當期實際服務者，所有志工必須參與評鑑。

	項次
	內容
	最高給分
	說明
	自評得分
	覆核得分

	增能培訓
35%
	基礎教育訓練證書
	5%
	已取得基礎教育訓練證書
	
	

	
	特殊教育訓練證書
	5%
	已取得特殊教育訓練證書
	
	

	
	志願服務紀錄冊
	5%
	已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
	
	

	
	校內外研習
(教學觀摩，成長訓練，各項研習)
	18%
	說明：參加第一場8分,第二場起2分,上限18分
	
	

	
	獲獎
(以志工團隊身份參與比賽獲獎、協助學校活動大項作品、獲志願服務相關獎項等)
	2%
	說明：每項2分
	
	

	出勤狀況
及活動參
與度
65%
	班級成果冊
	5%
	學期資料期末如期填寫收集完成繳回
	
	

	
	出勤
	20%
	公共論壇、志工出勤頻率、時數及次數符合社大規定服務服務54小時5分、每增10小時計1分
	
	

	
	開學典禮
	5％
	出席情況
	
	

	
	結業典禮
	5％
	出席情況
	
	

	
	開學籌會
	5％
	出席情況
	
	

	
	第二次老師志工班代會議
	5％
	出席情況
	
	

	
	第三次老師志工班代會議
	5％
	出席情況
	
	

	
	校內外活動參與(愛心活動、市集等)
	15％
	說明：每項3分
	
	

	考評結果
	1. 得分
2. 是否續聘   □是  □否
	3. 是否獎勵   □是  □否
獎別：

	綜合評語
	

	填表志工：
	承辦行政：
	
	校長：
	


備註：特優：90分以上。優等：80-89分。甲等：70-79分。乙等：60-69分。丙等：未達60分-內部參考
